
附表 

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待遇薪點表 

 

說明：新進人員按其學資歷根據各該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編制員額，核給適當職稱、薪等、
薪級及薪點。但以薪點折算待遇，不得低於政府規定之最低工資標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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